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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1日上午10: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1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1日上午9:15至9:25和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许开华先生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会议室（湖北省荆门市高新区·掇刀区迎春

大道3号）

（5）召开方式：现场召开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2025年8月25日、2025年5月20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676人， 代表股份619,010,46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40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人， 代表股份466,710,90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53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65人， 代表股份152,299,56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869%。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664人，代表股份151,949,5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980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664人，代表股份151,949,5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800%。 出

席本次股东会的境外上市全球存托凭证持有人委托代表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相关要求，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截至股权登记日， 公司总股本为5,124,299,057股，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回购股份数量为25,373,

3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50%， 在计算股东会有表决权总股份时已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股

份。

3、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部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

席了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6,139,0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4.6897%；反对29,403,

0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7500%；弃权3,46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6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5603%。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9,078,1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8.3669%；反对29,403,0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9.3505%；弃权3,468,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6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282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部分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534,739,5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6.3862%；反对82,203,

4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3.2798%；弃权2,06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2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3340%。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7,678,61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44.5402%；反对82,203,44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54.0992%；弃权2,067,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4,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3606%。

2.02《关联交易内部控制及决策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534,003,5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6.2673%；反对82,090,

9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3.2616%；弃权2,91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108,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4711%。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6,942,66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44.0558%；反对82,090,9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54.0251%；弃权2,916,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9191%。

2.03《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533,863,1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6.2446%；反对82,182,

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3.2764%；弃权2,96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149,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4790%。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6,802,26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43.9634%；反对82,182,1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54.0851%；弃权2,965,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9,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9514%。

2.04《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19,772,5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78.1170%；反对30,507,

8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9.8975%；弃权3,04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98,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985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8,397,5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7.9190%；反对30,507,81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0.0776%；弃权3,044,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9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0034%。

关联股东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丰城市鑫源兴新材料有限公司、许开华先生、王敏女士、周波

先生、潘骅先生、王强先生、王毅先生、吕志先生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数量为465,685,904股。

2.05《产业链股权（含证券类战略股权）投资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533,850,3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6.2425%；反对82,102,

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3.2634%；弃权3,05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24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4940%。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6,789,46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43.9550%；反对82,102,1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54.0325%；弃权3,058,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0,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0125%。

2.06《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533,815,0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6.2368%；反对82,041,

5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3.2537%；弃权3,15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30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5095%。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6,754,16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43.9318%；反对82,041,5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53.9926%；弃权3,153,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5,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0756%。

2.07《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534,810,7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6.3977%；反对81,990,

8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3.2455%；弃权2,20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02,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3568%。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7,749,86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44.5871%；反对81,990,8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53.9592%；弃权2,208,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2,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4537%。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6,943,3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4.8196%；反对30,890,

3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9903%；弃权1,17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90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9,882,47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8.8962%；反对30,890,3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0.3294%；弃权1,176,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9,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774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4、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方案的议案》。

4.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585,000,9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4.5058%；反对30,931,

1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9969%；弃权3,07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3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497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7,940,07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7.6179%；反对30,931,1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0.3562%；弃权3,078,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38,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025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4.02发行及上市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585,134,6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4.5274%；反对30,811,

0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9775%；弃权3,06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3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495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8,073,77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7.7059%；反对30,811,0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0.2772%；弃权3,064,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38,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016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4.03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584,946,5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4.4970%；反对30,967,

5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5.0028%；弃权3,09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3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500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7,885,67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7.5821%；反对30,967,5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0.3802%；弃权3,096,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38,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037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4.04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同意585,040,9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4.5123%；反对30,180,

1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8756%；弃权3,78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3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612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7,980,07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7.6442%；反对30,180,1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9.8620%；弃权3,789,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3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493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4.05定价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584,926,8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4.4939%；反对30,293,

0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8938%；弃权3,79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13,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612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7,865,97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7.5691%；反对30,293,0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9.9363%；弃权3,790,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3,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494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4.06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584,954,8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4.4984%；反对30,213,

2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8809%；弃权3,84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8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620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7,893,97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7.5876%；反对30,213,2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9.8838%；弃权3,842,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83,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528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4.07发售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584,893,5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4.4885%；反对30,259,

7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8884%；弃权3,85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8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623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7,832,67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7.5472%；反对30,259,7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9.9144%；弃权3,857,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83,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538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4.08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585,045,7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4.5131%；反对30,138,

5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8688%；弃权3,82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83,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618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7,984,87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7.6474%；反对30,138,5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9.8346%；弃权3,826,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83,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518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4.09承销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584,821,7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4.4769%；反对30,305,

3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8958%；弃权3,88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89,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627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7,760,87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7.5000%；反对30,305,3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9.9444%；弃权3,883,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89,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555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4,976,5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4.5019%；反对30,254,

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8876%；弃权3,77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82,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610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7,915,6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7.6019%；反对30,254,5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9.9109%；弃权3,779,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82,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487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5,989,2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4.6655%；反对30,231,

6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8839%；弃权2,78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5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450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8,928,3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8.2683%；反对30,231,6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9.8959%；弃权2,789,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835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H股股票发行并上市有关

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5,049,3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4.5137%；反对30,142,

4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8695%；弃权3,8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616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7,988,4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7.6498%；反对30,142,4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9.8372%；弃权3,81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3,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513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5,810,4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4.6366%；反对30,284,

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8923%；弃权2,91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74,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471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8,749,5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8.1507%；反对30,284,0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9.9303%；弃权2,915,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919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就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5,891,0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4.6496%；反对30,166,

4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8733%；弃权2,95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7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477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8,830,1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8.2037%；反对30,166,4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9.8530%；弃权2,952,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943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0、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H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

10.01《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草案）》

表决结果：同意586,678,0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4.7768%；反对29,997,

2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8460%；弃权2,33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66,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377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9,617,1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8.7216%；反对29,997,2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9.7416%；弃权2,335,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6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5368%。

10.02《关联交易内部控制及决策制度（草案）》

表决结果：同意585,189,9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4.5364%；反对29,896,

4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8297%；弃权3,92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633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8,129,0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7.7423%；反对29,896,4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9.6753%；弃权3,924,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5824%。

10.03《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草案）》

表决结果：同意584,880,4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4.4864%；反对30,219,

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8819%；弃权3,91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15,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631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7,819,5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7.5386%；反对30,219,5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9.8879%；弃权3,910,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1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5735%。

10.04《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草案）》

表决结果：同意120,360,7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78.5006%；反对29,938,

1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9.5260%；弃权3,02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9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973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8,985,7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8.3061%；反对29,938,11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9.7027%；弃权3,025,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90,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9913%。

关联股东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丰城市鑫源兴新材料有限公司、许开华先生、王敏女士、周波

先生、潘骅先生、王强先生、王毅先生、吕志先生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数量为465,685,904股。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增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会选举陈颖琪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陈颖琪女士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其已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其

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任期自公司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且公司发行H股股票

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挂牌上市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585,385,0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4.5679%；反对29,672,

7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7936%；弃权3,95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1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638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8,324,1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7.8707%；反对29,672,71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9.5280%；弃权3,952,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1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6013%。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划分董事角色及职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6,268,4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4.7106%；反对29,748,

1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8058%；弃权2,99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7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483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9,207,5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8.4521%；反对29,748,1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9.5777%；弃权2,993,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8,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9703%。

13、审议通过了《关于投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2,339,0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73.2688%；反对30,943,

6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0.1818%；弃权10,041,8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7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6.549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0,964,02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3.0269%； 反对30,943,68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0.3644%； 弃权10,041,

8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8,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6.6087%。

关联股东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丰城市鑫源兴新材料有限公司、许开华先生、王敏女士、周波

先生、潘骅先生、王强先生、王毅先生、吕志先生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数量为465,685,904股。

1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H股发行并上市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5,834,3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4.6405%；反对30,285,

3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8925%；弃权2,89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8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467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8,773,4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8.1664%；反对30,285,3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9.9312%；弃权2,890,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0,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9024%。

1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6,098,4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4.6831%；反对28,955,

7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6777%；弃权3,95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2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639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9,037,5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8.3402%；反对28,955,71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9.0561%；弃权3,956,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2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6037%。

1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调整回

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3,235,1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4.6855%；反对28,884,

4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6892%；弃权3,85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7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625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9,213,8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8.4562%；反对28,884,41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9.0092%；弃权3,851,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7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5346%。

关联股东周波先生、潘骅先生、王强先生、吕志先生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数量为3,039,600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戴毅律师与邓洁律师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

2025-099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

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七届

监事会第四次会议、2025年9月11日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调整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及相关规定，鉴于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未达到本次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业绩考核目标，因此解除限售条

件未成就， 公司决定将54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的875.0450万股

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因此，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将由5,124,299,057股变更为5,115,548,

607股，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5,124,299,057元变更为5,115,548,607元。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5月20日和2025年9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上述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公司总股本和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公司通知的自本公告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

的，不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公司将按照相关债权文件约定继续履行，本次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的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如下证明文件：

1、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复印件。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提供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原件、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有效身

份证件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提供有效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提供授

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方式：现场申报、邮寄申报或电子邮件申报；

2、申报时间：现场申报为申报期限内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

3、申报登记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海秀路荣超滨海大厦A座20层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4、联系人：潘骅、何阳、朱鹏云；

5、联系电话：0755-33386666；

6、电子邮箱：info@gem.com.cn，采取电子邮件申报的，相关材料请于申报当日邮寄本公司；

7、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

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请在邮件标题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88627

证券简称：精智达 公告编号：

2025-069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9日（星期五）14:00-15: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至9月18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

邮箱jzd@seichitech.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8月30日发布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为便于广大投资

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9月19日（星期五）14:00-15:00举行2025年半年度业

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

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9日（星期五）14:00-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张滨先生

董事、财务总监：崔小兵先生

董事会秘书：彭娟女士

独立董事：胡亮明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9月19日（星期五）14:00-15: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

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至9月18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

（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jzd@seichitech.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

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 话：0755-21058357

邮 箱：jzd@seichitech.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

内容。

特此公告。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

603214

证券简称：爱婴室 公告编号：

2025-051

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25

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集体接待日暨中报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9日（星期五）下午15: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s://ir.p5w.net/)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在业绩说明会召开前将所关注的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本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期间

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8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

《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方便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将于2025年9月19日(星期五)参加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海监管局指导、上海上市公司协会及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5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集体接待日暨中报业绩说

明会活动” ，就公司经营业绩及其余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沟通和交流，同时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9日（星期五）下午15: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s://ir.p5w.net/)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施琼先生、独立董事盛颖女士、董事、高级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高岷女士、财务副总裁龚叶婷女士。如有特殊情况，

参会人员可能会有所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在上述会议召开时间段内通过登录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在线直接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五、提前征集投资者的问题

（一）为提升交流效率，欢迎广大投资者在2025年9月18日（星期四）17：00前，将所关注的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本公司

投资者关系邮箱investor.list@aiyingshi.com，邮件标题请注明“爱婴室2025年中报业绩说明会” 。

（二）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9日（周五）14：00�前访问 http://ir.p5w.net/zj/进入问题征

集专题页面。 公司将在本次集体接待日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问题征集二维码）

六、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崔女士

联系电话：021-68470177

电子邮箱：investor.list@aiyingshi.com

七、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互动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09月12日

证券代码：

600711

证券简称：盛屯矿业 公告编号：

2025-046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盛屯矿业” ）控股股东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深圳盛屯集团” ）持有公司股份457,494,89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4.80%；公司实际控

制人姚雄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0,305,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3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554,

799,897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7.95%；本次股份质押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公

司股份数量244,03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43.99%，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7.90%。

一、股份被质押

公司于近日获悉控股股东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

本次质押股数

（股）

是否为限

售股

是否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质押融资资金

用途

深圳盛屯

集团

是 17,300,000 否 否

2025年9月

10日

2026年9月

10日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科技园证券营

业部

3.78 0.56 补充流动资金

2、本次质押的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深圳盛屯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本次质押前累

计质押数量

（股）

本次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中

限售股份数量

（股）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股份中

限售股份数量

（股）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股）

深圳盛屯集

团有限公司

457,494,897 14.80 211,430,000 228,730,000 50.00 7.40 - - - -

深圳市盛屯

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57,000,000 1.84 15,300,000 15,300,000 26.84 0.50 - - - -

姚雄杰 40,305,000 1.30 - - - - - - - -

合计 554,799,897 17.95 226,730,000 244,030,000 43.99 7.90 - - - -

注：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所致。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股票代码：

688208

股票简称：道通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68

转债代码：

118013

转债简称：道通转债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22日（星期一）9:00-10: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至9月19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autel.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8月16日发布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9

月22日（星期一）9:00-10:00举行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

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22日（星期一）9:00-10: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李红京先生

董事会秘书：赵冠捷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9月22日（星期一）9:00-10: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至9月19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

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autel.com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755-81593644

邮箱：ir@autel.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

603987

证券简称：康德莱 公告编号：

2025-022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嘉定区高潮路658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6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8,621,29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894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副董事长陈红琴女士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出席会议。会议程序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长张宪淼先生，董事、副总经理张勇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会议；独立董事郭超先生因个人原

因无法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顾佳俊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财务总监沈晓如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7,808,535 99.5449 625,900 0.3504 186,860 0.104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4,940,310 85.8725 625,900 10.8794 186,860 3.248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俞紫伊、李欣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未审议表决没有列入会议议程的事项，本次股东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

601899

股票简称：紫金矿业 编号：临

2025-073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26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

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

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9月1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证券账户号：B884520988）中所持有的6,431.6万股公司股票已以非交易过户的方式过

户至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过户价格为10.61元/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5年员工

持股计划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6,431.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4%。

根据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60个月，标的

股票的锁定期为24个月， 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本员工持股计划且公司公告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

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锁定期届满后，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依据锁定期内年度公司业绩指标和个

人绩效考核结果，将确定的份额分配至持有人。本员工持股计划所取得标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红利、

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但因持有公司股份而获得的现金

分红不受前述锁定期限制。

公司将关注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3232

证券简称：格尔软件 公告编号：

2025-056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提前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 安泰保盈系列1078期收益凭证

受托方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金额 3,000万元

产品期限 2025/06/09-2025/09/10

赎回金额 3000万元

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9亿

元（含1.9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12个月内（含12个月）该项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以

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使用为前提）， 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度范围和时效内行使该项投资决

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并由公司管理层组织相关部门实施。使用期限自获得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含12个月）有效。公司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

的意见。 具体详情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格

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一、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提前赎回的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6日使用募集资金3,000万元认购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安泰保盈系列

1078期收益凭证” ， 具体详情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7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的《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6）。 产品原定到期日期为2025年12月10日，本次理财产品在敲出观察日2025年9月8日，触发

了挂钩标的组合收益表现水平大于或等于敲出水平的提前终止事件， 根据理财产品的有关条款提前终

止。 公司已于2025年9月11日收回前述理财产品本金3,000万元及收益22.50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 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受托方

名称

产品类

型

产品起始日-

产品到期日

投资金

额

是否存在

受限情形

收益类型

资金来

源

预期年化收

益率（%）

实际收益或

损失

未到期

金额

逾期未

收回金

额

减值准

备计提

金额

安泰保盈系列

1078期收益 凭

证

中信证

券

券商理

财

2025/06/09-

2025/09/10

3000万

元

否

保本浮动

收益

募集资

金

0.10%~3.

00%

22.50万元 0元 0元 0元

二、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总体情况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产品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使用

的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额度为15,000万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额度为4,000万元。

特此公告。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

603997

证券简称：继峰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60

转债代码：

110801

转债简称：继峰定

01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余万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6,325,80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6.81%。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余万立先生拟自2025年10月14日至2026年1月13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5,360,000股，拟减持比例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若减持期间公司有增发新股、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变动事项，上述数量

将进行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余万立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不适用

持股数量 86,325,802股

持股比例 6.81%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协议转让取得：86,00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325,802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余万立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25,360,0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2%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25,360,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0月14日～2026年1月13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协议转让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在减持期间内，股东余万立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的数量存在不确定

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情

形。 公司将督促相关股东严格按照减持规定实施减持计划，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1日


